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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苏州、无锡、常州三市构成的苏锡常都市圈，地处长江三角洲核心区，是我国先进制造业集聚、经济社

会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地区之一。文章将苏锡常等地的新业态从业人员

就业情况列入研究范畴，以发展实际进程的动态剖析为切入口，并由此把握其实践过程中逐步生成的主

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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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zhou, Wuxi and Changzhou metropolitan area, composed of Suzhou, Wuxi and Changzhou, is lo-
cated in the core area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t is one of the areas with advanced manufactur-
ing industry and developed economy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also one of the areas with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industries and formats in China. We include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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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groups in Suzhou, Wuxi and Changzhou into the research category, take the dynamic 
analysis of the actual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us grasp the main cha-
racteristics gradually generated in the practic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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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新就业形态已成为稳就业保就业的重要渠道。随着新经济形态的不断涌现，

尤其是近年来新业态新就业迅速发展形势，对地方政府的就业政策及相关社会保障制度都提出了新的考

验。为新业态从业群体提供就业服务，促进新业态从业群体就业质量提升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地方

政府应该围绕新业态管理与服务进一步创新治理逻辑、优化治理能力，从厘清职责、完善管理、落实制

度、执行政策等方面来改变政府的组织形态、结构功能以及政府的运行方式，从而更好地解决新就业形

态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与制度性问题。地处江苏省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它们在地域上连成一

体，工业化的进程和水平大致相近，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积淀基本相同，具有相同的发展条件和历史

传统，具有相同的发展规律与发展道路的区域共同体，通称苏南。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为主要推动力

的经济结构促进了新经济和新就业形态的发展，近年来，这儿已成为中国的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地

区之一。究其原因，除了和其他地区相同的总政策、大形势外，它所独具的一系列条件尤其值得深入探

究。正确地认识这些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是全面地揭示苏锡常等地新业态从业群体就业规律及态势的基

点和前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苏锡常等地的新业态从业人员就业情况列入研究范畴，以发展实

际进程的动态剖析为切入口，并由此去把握在其实践过程中逐步生成的主要特色。 

2. 提升新业态从业群体就业质量的宏观调控 

新业态从业青年是新社会阶层的组成部分，更是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1]。按照国务院

及人社部、江苏省政府和人社厅等发布的政策文件，苏锡常等地政府对于新业态从业群体就业工作普遍

高度重视，结合本地实际，对促进新业态发展和保障新业态从业群体就业权益持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 
一是引导支持发展新业态新就业、新业态企业吸纳就业。以就业优先支持和促进新就业形态发展[2]。

苏锡常等地政府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在制定产业、财税、金融等宏观经济政策时，将培育新业态新产业

新经济作为重要的前置因素，重视新业态新产业发展，把发展新业态新产业作为优化就业结构，实现就

业目标的重要选择。苏锡常等地政府从规划、财税、金融、产业、投资等方面给予新业态企业税费减免

等优惠政策支持，进而拓展地区的产业和就业空间，拓展就业新领域，为稳定就业开辟广阔空间。 
二是明确政府在促进新业态从业群体就业工作中的基本职能。新经济、新业态在为社会做出巨大贡

献的同时，其从业人员所面临的社会风险也与日俱增[3]。在新经济新业态条件下，政府促进就业的职能

更多体现在加强劳动力市场监管、提供公共就业服务、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苏锡常等地政府将新业态

从业群体就业体现在政府制定就业的优先目标的各项政策之中，体现在提供公共就业创业和社会保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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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之中，以及体现在财政保障等方面。从苏锡常等地政府促进新业态从业群体就业的内容上看，其基本

职能主要包括设计与完善就业制度、就业服务、就业监管。设计与完善就业制度是指苏锡常等地政府出

台了一些适合各自地区新业态从业群体就业实际情况的地方政策，苏锡常等地政府制定与实施包括就业

统计、就业专项资金、职业鉴定、岗位预测等系列新业态从业群体就业政策与管理制度，就业服务是苏

锡常等地政府向新业态从业群体提供的如就业政策法规咨询、劳动力市场基本信息、就业援助等的公共

就业服务。就业监管是苏锡常等地政府对劳动力市场实施的日常监管和劳动保障监察。 
三是完善协同治理机制，加强对新业态从业群体就业的统筹协调。苏锡常等地政府统筹协调各自地

区新业态从业群体就业工作，建立新业态从业群体就业工作协调机制，以人社部门为牵头抓总，发改、

财政、民政、工会、共青团等部门共同配合参与，明确有关部门在推进新业态从业群体就业上的岗位职

责，共同目标、主要内容、具体责任，强化部门支持和参与，实现政策协调联动，同时在保障新业态从

业群体就业的基础上，进一步释放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流动性，使市场机制在新业态新就业人力资源

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做好政策和措施的有效衔接，明确细化处理新业态从业群体劳动关系的整体性

和具体化方案措施，既保障新业态从业群体就业权益，又促进新业态企业健康发展。 

3. 提升新业态从业群体就业质量的政策设计 

苏锡常等地是新业态从业者的主要集中区域，这些地方所制定的新业态新就业政策对于贯彻落实中

央有关文件精神，保障新业态从业群体就业权益，是十分重要的实践和保障，苏锡常等地政府的相关部

门制定了促进新业态从业群体就业的配套政策文件，形成政策体系。政策内容既有延续、调整和集成现

有政策的措施，更有新出台的政策措施，涵盖新业态就业扶持、新业态就业培训、新业态就业宏观调控

和社会保障体系等各个方面。主要包括以提高经济增长对新就业的拉动能力为取向的宏观经济政策，以

帮扶新业态从业群体就业为取向的扶持政策、以实现劳动力与新就业形态需求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合理匹

配为取向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降低失业率为取向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保障新业态从业人员就业权益的

社会保障政策等内容。 
一是以提高经济增长对新就业的拉动能力为取向的宏观经济政策。苏锡常等地政府主要是通过调整

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就业容量大的新业态新产业，鼓励发展对支撑就业增长贡献大的新业态经济，支持

就业容量大的新业态新就业优先发展，鼓励劳动者多种形式灵活就业等，扩大就业总量，创造新就业岗

位。 
二是以帮扶新业态从业群体就业为取向的扶持政策。苏锡常等地政府主要是运用税费减免、资金信

贷等优惠政策杠杆，对新业态企业用人给予政策引导，对符合贷款条件的新业态企业，通过给予定额税

收减免、发放优惠贷款等措施给予扶持。通过提供灵活就业社保补贴，促进就业稳定发展，提升社会保

障水平。 
三是以实现劳动力与新就业形态需求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合理匹配为取向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主要通

过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帮助新业态从业者了解岗位需求信息，提高就业能力。对市场供求的有效调节，强

化新业态就业服务和培训。新就业形态出现，其根源在于平台企业普遍采取新型灵活用工模式来进行劳

动力配置[4]。 
四是以降低失业率为取向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通过规范新技术新业态企业经营行为、建立失业风

险预警等措施，进行预防和调控。 
五是以保障新业态从业人员就业权益的社会保障政策。苏锡常等地政府主要通过建立失业保险与促

进就业联动机制，提高失业保险覆盖率，推动健全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为促进新业态

从业者合理流动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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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升新业态从业群体就业质量的动态监管 

就业监管是法律赋予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是更好发挥政府调节市场行为的重要手段。苏锡常等地

政府在做好配套政策制定、实施的同时，优化预警监测能力，加强监督监管，发挥劳动行政部门日常监

管和劳动保障监察等预警、预防作用，健全新业态从业群体就业工作监管体系，监控劳动关系有效运行。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统筹协调好对新业态从业群体劳动关系。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作为

新业态从业群体就业工作的牵头单位，明确工会、共青团等各部门在劳动争议预警预防、新业态从业者

劳动权益保障等方面的具体责任。二是突出对新业态从业者劳动关系矛盾的防范和化解。新就业形态劳

动关系认定难，给新业态从业青年劳动权益保护增添了很大变数[5]，苏锡常等地政府建立新业态从业群

体劳动关系治理的多方协调机制，建立劳动纠纷风险预警、联动处置和风险预警机制，开展矛盾纠纷风

险隐患排查，保持对新业态从业群体就业的研判。三是指导完善整体性和具体化方案措施。加强制定新

业态企业制定处理劳动关系，特别是劳动关系处理、社会保险等实施细则，完善新业态企业、工会、行

业协会等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保障新业态从业群体劳动权益。 

5. 提升新业态从业群体就业质量的协同治理 

在新业态从业群体就业工作中，既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又要更好发挥市场等作用至关重要。政府

和市场等应形成合力，才能共同实现新业态从业群体就业权益的目标。苏锡常等地政府在新业态从业群

体就业工作中，充分发挥市场在新业态从业群体就业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新业态企业经营依法享有经

营管理的自主权，使各类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能够随新业态新产业市场供求变化有效流动，构

建和健全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的同时，政府注重强化、维护和完善市场公平竞争规则，通过规划

引导、政策扶持、靠前服务和执法监督等多种方式，促进新业态从业群体就业质量提升。新业态从业群

体就业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还关乎社会和民生。从政府角度而言，政府应该把对产业的支持转向对

新业态这一引领经济不断创新和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的更为基本且更加重要的因素的支持，进而建立

起新业态从业群体就业服务保障和激励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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